
新北市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國小安全棒球錦標賽  競賽規程 
 

一、依據：新北市推動棒球運動總體計畫-109年度工作計畫-國小安全棒球錦標賽計畫。 

 

二、目的：為推廣基層棒球運動，提供國小階段安全棒球團隊比賽交流機會，藉此廣增棒球

運動人口。 

 

三、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。 

 

四、承辦單位：新北市樹林區三多國民小學。 

 

五、協辦單位：新北市推動棒球運動工作小組、新北市體育總會棒球委員會、新北市學生棒

球運動聯盟工作小組。 

 

六、參賽對象：本市國小在學學童。 

 

七、比賽日期：109 年 12 月 8.9.10.11 日(場地布置、並視報名隊伍，斟酌安排比賽日期) 

 

八、比賽時間：採 5局 40分鐘制，比賽時間終了，即以完成局數之分數結果判定勝負。若二

隊平手時，則採延長賽 PK賽制。二隊比數差距過大，3局 15分、4 局 10 分，

即截止比賽。 

 

九、比賽組別： 

（一）依報名隊數，分若干組比賽，各組循環決定勝負。 

（二）參賽組別及賽程於領隊會議決定。 

 

十、比賽地點：土城國小棒球場(土城區明德路、清水路路口)。 

 

十一、報名事宜： 

（一）日期：109 年 11 月 18 日前，將報名表之 word檔及用印掃描檔(檔名：○○國小-109

安全棒球錦標賽)，電郵至承辦人信箱：smart@mail.sdes.ntpc.edu.tw(為響應

環保節約資源，不必寄送紙本)。11 月 19 日於三多國小網站首頁/最新消息/研習

競賽公告/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小安全棒球公布報名學校。請各校自行上網查

詢，不再另行通知。各校名單若有疏漏，請盡速與承辦人聯繫。 

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學務處 體育組 陳昭輝組長，02-2688-0698，分機 133  

（二）限制： 

      1.隊數：各校以報名一隊為限。 

      2.球員： 

       (1) 就讀本市公私立且現仍在學之國小學生 

       (2) 限非中華民國學生棒球聯盟註冊登記軟式及硬式聯賽之球員，以及中華民國高級 

          中等學校體育總會登錄國小壘球聯賽之球員報名及參賽。 

          請各校嚴守把關，若球隊有不符規定之球員出賽時,一經發現或經檢舉屬實，則取 

          消該隊繼續比賽之權利，其法律責任由所屬學校主管人員負責。 

 

十二、領隊教練會議： 

（一）時間：109 年 11 月 26 日(星期四)下午 14時 00分。 

（二）地點：三多國小二樓會議廳。地址：23875新北市樹林區三福街 52號 



（三）會議內容： 

  1.比賽規則、競賽規程說明與討論。 

  2.抽籤排定賽程。 

（四）會議時間如無變更，則不另行通知。各隊未派代表出席者，對會中之決議事項不得有

異議。 

 

十三、比賽規則：新北市國小社團安全棒球規則。 

 

十四、比賽用球：採用大會指定之比賽用球。 

 

十五、各組勝負名次判定： 

（一）各組採循環賽，計分方法及勝負名次判定，勝隊得 2 分，敗隊得 0 分，和局各得 1 分，

以積分多寡判定名次。 

（二）積分相同無法產生名次時，依下列順序處理： 

 1. 因積分相同無法產生名次時，依下列順序處理：  

    (1)二隊積分相同時，以勝隊為先。(發生棄賽之球隊為同積分球隊中最後一名次) 

    (2)以該階段分組循環賽中之總場次之總失分較少者為先。 

    (3)以該階段分組循環賽中之總場次之總得分較多者為先。 

    (4)擲銅板以決定名次。  

       註：因故被褫奪比賽之球隊，其已賽之成績均不予以計算。 

 

十六、各組優勝(4 隊取 2 名，3 隊取 1 名)頒發獎狀，隊職員依本市教育人員獎懲基準規定辦 

      理。 

 

十七、申訴及抗議： 

（一）比賽前抗議：有關球員資格問題。 

（二）比賽中抗議：有關判定疑慮問題。 

（三）申訴：有關競賽上所發生之問題。 

（四）抗議及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最後之裁決為終決。 

註：以上之程序應由領隊或總教練向裁判提出詢問，態度應誠懇謙和，否則不予受理。並

應在該場比賽結束一小時內以書面由領隊或總教練簽章，連同保証金新臺幣參仟元

整，向承辦單位提出，成立時保証金退還，否則得沒收保証金。 

 

十八、附則： 

（一）參加比賽球隊應準時出賽，於賽前三十分鐘到場，並提交該場比賽球員名單。 

（二）球員出場比賽時應備妥在學証明書加貼照片，以備查驗，無法提出者禁止出場比賽。 

（三）球隊比賽時，應穿著整齊、號碼清晰之運動服比賽。 

（四）各場比賽如遇風雨，是否停止比賽，須經承辦單位會同競賽、裁判組會商決定，各隊

不得提出異議。 

 

十九、請參賽學校為球隊之隊職員於比賽期間辦理保險。 

 

二十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承辦單位修正公佈之。 

 

 

 



新北市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小安全棒球錦標賽報名表 

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

領隊：         總教練：            聯絡人：  

教練：              管  理：            聯絡人手機：  

地址： 

背號 職稱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性別 備註欄 

1 隊員    
  

2 隊員    
  

3 隊員    
  

4 隊員    
  

5 隊員    
  

6 隊員    
  

7 隊員    
  

8 隊員    
  

9 隊員    
  

10 隊長    
  

11 隊員    
  

12 隊員    
  

13 隊員    
  

14 隊員    
  

15 隊員    
  

16 隊員    
  

17 隊員    
  

18 隊員    
  

備註 

1.報名球員每隊至少 10 人，最多 18 人。 

2.隊員中應含至少 3名女生。 

3.比賽下場 9名選手，其中應含女生至少 2名。 

體育組長：              學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


